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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的

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2〕2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校师

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 申报项目 

   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重点支持学校 

二、 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认真研读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

质计划的通知》，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要高度重视，

做好申报工作； 

（二）各部门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通知要求及任务分

解表，认真撰写申报材料； 



（三）2月23日12：00之前，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提交至质保

中心李平处（546642651@qq.com）； 

（四）2月24日，学校拟定请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（五）2月25日至26日，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根

据审议意见，对申报材料进一步提炼、打磨，并将全套申报材

料（最终版），按照教育部办公厅的要求准备齐全，将电子材

料提交至质保中心李平处（546642651@qq.com）。 

联系人：李平（联系电话：18111900743；电子邮箱：

546642651@qq.com） 

 

 

附件1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

的通知》 

附件2：《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重点支持学校申报书》 

附件3：《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申报书填报工作任务分

解表》 

 

 

 质量保证中心    

2022年2月21日   

 

 

 


